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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0 日 

兒童和青少年在特殊情況下的健康狀況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有 18 歲以下人士均被定義為兒童。香港跟隨中國作

為公約的締約方，有義務落實公約中對兒童的保護。所有兒童和青少年，不論年齡、性

別、種 族、 經濟地 位 或社會 背景 ，都應 享 有公約 所賦 予的 權利 ，免 受侵 害。 「兒 童健

康」涵蓋多個重要範疇，包括身體、精神、教育及社交健康。我們不僅照顧兒童在家庭

或社區中的健康，還關注兒童生活在特殊情況下的健康狀況，如在院舍、臨時安置所、

醫院、感化及懲教院所或其他與兒童有關的設施。 

 

最近立法局「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開討論「感化院舍及懲教所內的兒童權利」，亦

有媒體報導一些少年犯在監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顯示青少年在特殊情況下的相關健康

憂慮。「香港兒童健康政策監察小組」對這群特殊青少年的健康狀況及權利非常關注，

就事件進行了跨專業的、非政治性、非判斷性和不追究責任的討論，檢視這些年青人面

對的健康挑戰，以及在拘留期間及獲釋後如何有效保障其健康和重投社會作出建議，旨

在改善青年人在特殊及困難環境下的健康狀況。 

 

研究顯示在懲教院所內青少年有較高的健康風險 

受懲教的青年人較多接觸高風險行為，包括濫藥、酗酒、早期性行為、暴力等。 這些青

年人的健康問題比一般青少年高，例如癲癇症、呼吸系統疾病、營養不良等問題。研究

顯示有 45-75%在懲教服務的青少年有一種或多種精神健康問題，例如他們有較高比率

患上抑鬱症。在拘留期間，有自殘風險，以及出現與壓力相關的症狀。如果這些狀況沒

有得到妥善處理或治療，將會產生嚴重或長期的負面影響。然而，青少年在拘留期間往

往缺乏全面的健康評估及情緒支援，懲教院所理應為青少年提供基本的健康評估及適當

的健康教育。兒科醫護人員在照料和教育這些青少年有著重要的角色，並連接社區與懲

教設施之間的持續護理。 

 

少年司法應基於兒童權利的準則，目標是治療和康復而不是懲罰；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動

機，防止再犯 

犯上罪行的青少年應與一般的年青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護，司法制度不應歧視，並要尊

重不同種族、殘疾、貧窮、社會階層的年青人，配合每個青少年的獨特需要，並以他們

最大利 益為 主要考 慮 。司法 制度 應跟據 兒 童和青 少年 的發 展特 質去 處理 他們 的犯 罪後

果，平衡公眾安全和青少年的待遇需要。用關心和認知行為治療，給予在囚或待審的青

年人學習或培訓的機會。鼓勵家庭的參與，加上其他兒童服務機構的配合，旨在讓青年

人得以更新和重返社會。從長遠來看，有效降低重犯的比率和政府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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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來 「 青 年 公 義 及司 法 」 (Youth Just ice)  的概 念 在 歐 、 美、 澳 洲 等 得 到 更 廣 泛的 採

用，強 調了 解青年 的 犯罪動 機， 並確定 危 險因素 ，解 決根 本問 題， 建立 青年 人的 抗逆

力。讓 他們 明白犯 罪 的責任 ，了 解對受 害 者的影 響， 施以 適當 的指 導和 監督 ，以 防再

犯。各國政府正積極修改懲教服務的方針，強調青年公義及司法，並促進少年犯的身心

健康，讓他們重回正軌。 

基於上述原則和跨專業的討論，我們有以下建議: 

(一)  所有照顧兒童和青年的設施，包括感化院舍及懲教所，應為青少年提供適當的健康

護理資源，醫療補助的範圍應覆蓋所有被拘留的兒童和青少年。 

(二)  醫療護理應保障青少年的緊急、急性、慢性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以及牙科保健。 

(三)  每個青年人應在拘留期間或入住院舍的首 24-48 小時內接受健康檢查，以排除緊急

狀況、傳染病和評估繼續使用藥物的需要。在到達院舍後的一星期內應提供完整的

健康檢查和精神評估，性活躍的青年人應被篩查性病感染，以便提供適當的後續和

轉介治療。 

(四)  保障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必須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及時照顧急性和慢性精神病和情

緒狀況 ，包括 篩查 自 殺風險 ，採取 適當 的 預防措 施。 如青 年人 正在 服用 精神 科藥

物，應提供適時的精神評估及檢視繼續藥物治療的需要。 

(五)  感化院 舍及懲 教所 應 定期評 估被拘 留者 的 活動安 全， 包括 在炎 熱天 氣下 的運 動方

案，水上運動和攀登設備的安全。 此外，還應對所採用的身體束縛的物件，以及

使用武力限制拘留者等行動進行定時審查。 

(六)  應對被拘留的青少年，包括受審或等待判刑的青年人提供適時的教育和培訓，讓他

們享有學習的權利，並加強健康教育，以減低未來的健康風險。 

(七)  司法制度應跟據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特質去處理他們的犯罪後果，基於兒童權利的

準則，目標是治療和康復，強調青年公義及司法，給予青少年重新機會。 

(八)  和社區青少年服務機構合作，透過個案經理加強對青少年釋放後作連續性跟進，建

立青年人的抗逆力，讓他們重投社會，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九)  建立獨立而透明的監查和投訴機制，處理意見和投訴，加強少年囚犯與懲教人員的

溝通。 

(十)  確保女囚犯在監獄中出生嬰兒的健康和發展權利，讓他們同樣享受到母親照顧和母

乳喂養的安排，與社福機構協調製定長遠的兒童發展需要和護養計劃。 

(十一)   為香港制定全面的「兒童健康政策」，規劃長遠的兒童健康需要，為我們的孩子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十二)   任命「兒童事務公署專員」去領導獨立的「兒童事務公署」，監督和評估兒童健

康政策的落實和施政情況。 

 

我們作為專業團體和兒童權利倡導者，期望所有院舍及當局必須尊重兒童及青少年的權

利，並照顧他們在特殊情況下生活的福祉及成長需要，以確保青少年的健康狀況，讓他

們回到社區或家庭時，盡快投入正常的生活。 


